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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3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3月11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3月11日9:15至2020年3月11日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滨海二路一号雄韬科技园公司锂电大楼五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华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4人，共计代表股份163,367,70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6.6614％。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63,019,59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46.562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份348,

10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994％。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1人，代表股份744,35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126％。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

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

（1）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63,195,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8％；反对57,5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2％；弃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2,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9028％；反对

57,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282％；弃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690％。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63,195,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8％；反对32,4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1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2,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9028％；反对

32,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561％；弃权1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411％。

（3）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63,171,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9％；反对80,8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5％；弃权1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8,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382％；反对

80,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584％；弃权1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034％。

（4）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63,172,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5％；反对56,7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7％；弃权1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9,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726％；反对

56,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207％；弃权1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067％。

2、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167,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74％；反对85,82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4,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008％；反对

85,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301％；弃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690％。

3、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三次修订稿）〉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172,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5％；反对80,82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5％；弃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9,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726％；反对

80,8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584％； 弃权114,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69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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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济民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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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3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558,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7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丽莎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茜女士出席了会议；田云飞总裁、邱高鹏常务副总裁、陈坤副总裁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4议案名称：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相关填补措施（第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8,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58,500 100.0000

2.00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258,500 10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58,500 100.0000

2.03 发行对象 258,500 100.0000

2.04 认购方式 258,500 100.0000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58,500 100.0000

2.06 发行数量 258,500 100.0000

2.07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258,500 100.0000

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

润安排

258,500 100.0000

2.0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258,500 100.0000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

的有效期限

258,500 100.0000

3

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第二次修订稿）的

议案

258,500 100.0000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 （第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258,500 100.0000

5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及相关填补措施

（第二次修订稿）的

议案

258,500 100.000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58,500 1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至议案6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欣、 辜海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 公告编号：

2020-049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送

达的《调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字2019003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19年7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事先告知书》。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9年7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43）。随后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递交了《事先告知书回执》，并要求进行陈述申辩、举行听证。 2019年7月12日披

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听证通知书〉暨停牌进展的公告》，(详见 公告编号：2019-145)。 2019年7月23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听证通知书〉的公告》，（详见 公告编号：2019-152），2019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

证监会〈关于同意延期举行听证会的通知〉的公告》，（详见 公告编号：2019-162），2019年11月4日公司收到证监会

下发的《听证通知书》，告知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上午9:30在证监会召开听证会。 公司股票自2019年7月8日起停牌。

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50）， 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披露了

《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54），公司于 2019年8月3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156），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58），公司于2019年8月

17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63），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164），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66），公司

于2019年9月6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3），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披露了《关于停牌

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80）， 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披露了 《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85），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90），公司于2019年10月14

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94），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199），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16），公司

于2019年11月4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26）,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披露了《关于停

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30）, 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234）,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37）,公司于2019年12月2

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42）,公司于2019年12月9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47）,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51）,公司于2019

年12月23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55）,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61）, 公司于2020年1月7日披露了 《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1），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

披露了 《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公司于2020年2月5日披露了 《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9）,公司于2020年2月12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1），公司于2020

年2月19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

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8），

公司于2020年3月4日披露了《关于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

公司目前正积极开展相关调查，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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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3日披露了《关于

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10）， 于2020年3月3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以上报告中所提及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张家港分行）的诉讼，已于近日收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0582执6626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苏0582执66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一）、本次执行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被执行人：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菲尔）

被执行人：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执行裁定书》的内容：

交行张家港分行与康得菲尔、康得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的相关资产暂时无法处置或不宜处置，故本

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执行人仍享有要求被执行人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

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义务。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执行裁定书》的要求，本次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故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的(2019)苏0582执662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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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3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智园B1栋10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5,242,6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5,242,6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60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60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红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永智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5,240,863 99.9991 1,800 0.000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5,233,528 99.9955 9,135 0.004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5,221,000 99.9894 21,663 0.010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5,225,028 99.9914 17,635 0.008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363,

528

99.8760 9,135 0.1240 0 0.0000

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7,351,

000

99.7061 21,663 0.2939 0 0.0000

4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7,355,

028

99.7608 17,635 0.239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议案3、议案4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

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春兰、胡永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

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2日

关于大成有色金属期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流动性服务商

的公告

为促进大成有色金属期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有色期货” ）的市场流动性

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自2020年3月12日

起，本公司新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有色期货（代码：159980）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2日

关于大成全球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QDII

）

A

、

C

类份额增加部分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

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关业务准

备情况, �自2020年3月12日起，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上机构办理大成全球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A、C类份额（A类基金代码：008751、C类基金代码：008752）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办理程

序请遵循以上机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3、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http://sd.citics.com/

4、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6

网址：www.gzs.com.cn

5、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6、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关于大成景益平稳收益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C

类份额增加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自2020年3月12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大成景益平稳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份额（C类份额基金代码：007514）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25

网址：www.ebscn.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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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益信和” ）

持有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股份12,308,095股，占公司总股本

0.617%；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255,609,2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26%；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正润” ）持有公

司股份66,458,359� 股，占公司总股本3.335%；金益信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4,375,73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6.778%。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0年2月17日,公司披露了金益信和的股份减持计划，金益信和将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继续减持剩余的933,700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7%，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披露的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益信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金益信和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93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47%。 本次减持完成后，金益信和持仍有公司12,308,09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61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3,241,795 0.66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3,

241,795股

注：2016�年2�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金益信发行6,671,48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其中2,

668,594�股股份已于2017�年2�月24�日上市流通。

2017�年7�月， 公司实施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方案，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11,739,17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1.8� 股，金益

信和所持有股份数量变更为18,680,158�股。

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9�月14�日， 金益信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票1,25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3%；期间因误操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12,700�

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金益信和持有公司17,442,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5%。

2018�年11�月8�日， 金益信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72,063� 股无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4%。 本次减持后，金益信和持有公司15,570,2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1%。

2020�年2�月11�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金益信和所持公

司股份2,328,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117%， 减持均价1.819�元。 本次减持后， 金益信和持有公司股份13,

241,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4%。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一体集团 255,609,279 12.826%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丹宁女士

一体正润 66,458,359 3.335%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丹宁女士

合计 322,067,638 16.16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西藏金益信

和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933,

700

0.047

%

2020/3/9

～

2020/3/10

集中

竞价

交易

1.662－

1.662

1,549,

893.46

已完成

12,308,

095

0.61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3/12

证券代码：

603076

证券简称：乐惠国际 公告编号：

2020-008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德国子公司原转让方提起仲裁索赔

950

万欧元及利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9,500,000欧元及其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仲裁刚被仲裁机构受理并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2019年12月27日，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乐惠国际” ）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MAX� Automation� AG和NSM�

Magnettechnik� GmbH提起仲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MAX� Automation� AG（以下简称“MAX” ）

和NSM� Magnettechnik� GmbH（以下简称“NSM” ）签订的《股权出售购买转让协议》，公司拟向

MAX和NSM提起仲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28日披露的《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拟对MAX和NSM提起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3）。

德国时间 2020年 3月 9日， 公司聘请的律师已向德国仲裁机构 （Deutsche� Institution�

fürSchiedsgerichtsbarkeite.V.）提交仲裁申请并被受理。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案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1.申请人：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或“公司” ）

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西机电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黄粤宁

2.被申请人一：MAX� Automation� SE

住所地：德国杜塞尔多夫市40213号Breite� Strasse� 29-31

被申请人二：NSM�Magnettechnik� GmbH

住所地：德国Olfen

3.受理时间：德国时间2020年3月9日

4.仲裁机构：Deutsche� Institution� fürSchiedsgerichtsbarkeite.V.（以下简称“DIS” ）

二、本次仲裁的内容及理由

1.申请人请求事项

（1）要求MAX和NSM共同或单独向申请人支付9,500,000欧元，外加自提交仲裁申请以来高于基

本贷款利率五个百分点的利息。

（2） 声明MAX和NSM对因被申请人在出售原NSMPacktecGmbH的股份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和

义务方面的欺诈或错误失实陈述而导致的申请人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所有进一步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3）要求MAX和NSM共同或单独支付与本次仲裁有关的所有费用，包括德国仲裁机构的注册费和

其他费用以及律师费。

（4）裁决给予申请人仲裁庭认为公证和适当的其他进一步的救济。

2.申请人提出的理由

2016年公司在一家中国并购代理公司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德国NSM� Packtec� GmbH（由MAX通

过NSM间接100%持股，后更名为FinnahPacktec� GmbH，以下简称“Finnah” ），经过一系列磋商后于

2018年1月与NSM及其母公司MAX签订了《股权出售购买转让协议》，公司以400万欧元收购Finnah，

并于2018年3月完成交割。 之后公司向Finnah增资550万欧元。

收购完成后，公司发现MAX和NSM在收购过程中隐瞒重大事实，且提供给公司的经济指标存在虚

假陈述，给公司造成了9,500,000欧元的投资损失及为收购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和支出。

因此，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依法向德国DIS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要求MAX和NSM承

担相关赔偿责任。

三、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仲裁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仲裁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

2020-020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15年2月完成，公司聘

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持续督

导期至2017年12月31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

规定，东吴证券继续履行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持续督导保荐责任，监督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

金。

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议案，并经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2020年3月1日，公

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对非公开方案进行了修订。目前公司已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签署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持续督导

协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与原保荐机构终止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

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已与东吴证券签署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终止持续督导服务的协议》，东吴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兴业证券完成。

因此，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东吴证券变更为兴业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未完结的持

续督导工作将由兴业证券完成，保荐代表人由东吴证券指定的李强先生、陈磊先生变更为兴业证券委派

的穆宝敏先生、万弢先生。

公司对东吴证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附：保荐代表人简历

万弢， 管理学博士， 保荐代表人， 就职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主持或参与美迪西

（688202）IPO项目、咏声动漫（835994）IPO项目、青果灵动IPO项目、宁儿医院（837800）IPO项目、冠

森科技（871762）IPO项目、鸿利智汇（300219）2016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的辅导或保荐承销工作，主持

或参与融捷投资收购融捷股份（002192）项目、捷成股份（300182）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的独

立财务顾问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穆宝敏：兴业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保荐代表人，曾主持和参与了交通银行A股（601328）首发项

目、 新钢股份 （600782） 可转债发行项目、 白云机场 （600004） 非公开发行项目、 中国建材H股

（HK03323） 首发项目、 外资并购大江股份（600695）、 蓝黛传动（002765） 首发项目、 花园生物

（300401）首发项目、中恒集团（600252）非公开发行项目、凌云股份（600480）非公开发行项目、湘油

泵（603319）首发项目。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5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八菱科技” ）于近日收到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发生冻结变化的通知，获悉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王安祥女士所持公司股份被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委

托日期

到期日

冻结申请

人/司法

冻结执行

人名称

原因

王安祥 否 21,100,000 74.47% 7.45% 2020/3/9 2023/3/8

北京市石

景山区人

民法院

司法

再冻

结

王安祥 否 3,125,072 11.03% 1.10% 2020/3/9 2023/3/8

北京市石

景山区人

民法院

司法

冻结

王安祥 否 4,107,928 14.50% 1.45% 2020/3/9 ———

北京市石

景山区人

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合计 28,333,000 100.00% 10.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王安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王安祥 28,333,000 10% 28,333,000 100% 10%

合计 28,333,000 10% 28,333,000 100% 10%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王安祥女士并非公司第一大股东，亦非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的控制

权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王安祥女士与本次司法冻结所涉诉讼案件当事人已达成了和解协议，若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相应

股份的司法冻结将于近期解除。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6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八菱科技” ）于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杨竞忠先生

的通知，获悉杨竞忠先生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期满已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杨竞忠 是 14,000,000 21.07% 4.94% 2018-03-16 2020-03-09

桂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

合计 14,000,000 21.07% 4.94%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杨竞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杨竞忠

66,433,

049

23.45% 39,000,000 58.71% 13.76% 0 0% 0 0%

顾瑜

24,688,

427

8.71% 23,477,000 95.09% 8.29%

18,227,

045

77.64% 289,275

23.88

%

杨经宇 319,108 0.11% 0 0% 0% 0 0% 0 0%

合计

91,440,

584

32.27% 62,477,000 68.33% 22.05%

18,227,

045

29.17% 289,275 1.00%

注：顾瑜女士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夫妇质押的上述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

补偿义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股东将采取提前

还款、追加质押物等措施进行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票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2日


